
南投縣建造執照申請有關特殊結構建築物指定審

查原則 
1.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23 日南投縣

政府府工築字第 09201138960 號

函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2.中華民國109年 5月 18日南投縣

政府府建管字第 1090116691 號

函修正全文 6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特殊結構建築物之結

構設計品質並增進公共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對象： 

（一）高度超過五十公尺或十五層樓之建築物或構造物。 

（二）同一斷面超過十公尺或總高度超過二十公尺之擋土設

施。 

（三）鋼筋混凝土構造且設計單一跨度在十五公尺以上（屋

頂層除外）或其他構造設計單一跨度在二十公尺以上

（屋頂層除外）之建築物。 

（四）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十二公尺以上或地

下層開挖超過三層之建築物。但開挖邊界與基地境界

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度者，不在此限。 

（五）建築基地位於已公告之活動斷層禁限建範圍地區或經

地質法主管機關劃定之地質敏感區者(不含地下水補

注地質敏感區)，其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

在七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一層之建築物。 



（六）高度超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三章第二

百六十八條規定之山坡地建築物。 

（七）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規定辦理之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建築物。 

（八）其他經本府認定有安全顧慮之建築物或構造物。 

三、本府指定審查之機關、團體如下： 

（一）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二）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三）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四）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五）國立臺灣大學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七）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八）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九）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十）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 

（十一）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 

（十二）其他經本府公告之機關、團體。 

審查機關、團體選任審查人員應報本府備查，異動時亦同。



審查人員應具結構設計五年以上經驗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

以上教授結構相關科目至少五年以上者。 

起造人得自行選擇第一項之機關、團體辦理審查。局部變更

設計案，應由原審查機關、團體辦理。 

四、審查方式： 

（一）審查機關、團體之審查人員每案至少應有五人，其中

應包括結構技師及大地技師或現職為大地工程相關

科系副教授以上教職各一人以上，並應以公開形式審

查及准許自由旁聽。對於審查通過之結構計算書及結

構有關圖說須加蓋審查人員及審查機關、團體印章並

出具審查意見書一式兩份送還起造人並副知本府。 

（二）審查人員不得為該案之設計人。 

（三）本府認為有必要時，得對於審查機關、團體審查之意

見邀請審查機關、團體簡報說明。 

五、審查作業： 

（一）審查費用由起造人逕向審查機關、團體繳納。 

（二）非涉及柱、樑、剪力牆、斜撐或基礎等變動之變更設

計案件且經原結構設計技師簽證無影響整體結構安

全者，得免審查。 



（三）結構應辦理審查之申請案件，應經審查機關、團體審

查合格；變更設計時亦同。 

六、審查機關、團體辦理審查作業須於受理審查案件之日起四

十五日內審查完成，其有不符規定或設計錯誤等情事者，

應詳細註明並通知起造人修正，俟修正後再送回原審查機

關、團體繼續辦理審查，時限以不超過三十日為限；如有

特殊情況審查機關、團體應敘明理由報請本府核准後始得

延長。 


